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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教育扣除

易错情形：填报同一子女的
合计扣除比例超过100%。

正确处理：父母可以选择一
方按扣除标准的100%扣除，也
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除标准
的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
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易错情形：子女毕业后不再
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未录入子
女教育终止时间，继续享受子女
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正确处理：子女全日制学历
教育结束后，应及时在个税App
录入子女教育终止时间，不得再
继续享受扣除。子女在境外接受
教育时，应及时在个税App上传
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留学签证
等境外教育佐证资料。

继续教育扣除

易错情形：报名参加自学考
试，从报名当月开始填报继续教
育专项附加扣除。

正确处理：按照《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暂行条例》有关规定，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应考者取得一门课
程的单科合格证书后，教育部门
即为其建立考籍管理档案。具有
考籍管理档案的考生，可以按规
定享受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纳税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
（学位）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学
位）教育期间按照每月400元定额
扣除。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
的扣除期限不能超过48个月。

住房贷款利息扣除

易错情形：婚后购买住房，夫
妻双方均按100%享受住房贷款
利息专项附加扣除。

正确处理：纳税人本人或者
配偶单独或者共同购买住房发生
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经夫
妻双方约定，可选择由其中一方
按扣除标准的100%扣除，另一
方则不能扣除。

易错情形：夫妻双方一方填报
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另一
方填报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正确处理：纳税人及其配偶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同时分
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
专项附加扣除。

住房租金扣除

易错情形：夫妻双方主要工
作城市相同，双方均填列住房租
金专项附加扣除。

正确处理：夫妻主要工作城
市相同且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
住房租金支出，只能由一方（即承
租人）填写扣除。

赡养老人扣除

易错情形：赡养年满60周岁
的父母，赡养人为非独生子女，却
按独生子女填报。

正确处理：只要纳税人有兄
弟姐妹，不管是已退休，还是无赡
养能力，纳税人均不得按独生子
女填报。对兄弟姐妹均已去世
的，纳税人可以从第二年起按独
生子女享受扣除。

易错情形：父母未满60周岁，
错误填报祖父母、外祖父母信息。

正确处理：被赡养人是指纳
税人年满60周岁的父母，以及子
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周岁的祖
父母、外祖父母。子女健在的祖
父母或外祖父母不符合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条件。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扣除

易错情形：同一婴幼儿，父母
在填报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
附加扣除时，双方填报的扣除比
例合计超过100%。

正确处理：纳税人按照每个
子女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
除。父母可以选择一方按扣除标
准的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
双方分别按扣除标准的50%扣
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
度内不能变更。

退钱了！12月1日起开始确认
你可能有笔“退款”，填错会影响收入

2026年度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已从12月1日开始，这项操作看似简单，却藏着不

少容易忽略的细节，漏填信息可能少拿优惠，填错项目还可能引发税务风险。

为帮助大家顺利扣除、明明白白省钱，避开这些填报易错点，这份实用指南请收好。

1.打开“个人所得税App”，
点击“办&查”。

2.选择“专项附加扣除”。
3.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填报，

点击填报项后选择“扣除年度”。
如果发现已申报专项附加扣

除有误，您可以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点击“办税”→“扣除填
报”→“专项附加扣除修改和作
废”，选择对应年度，进入详情页
进行修改或作废。

完成专项附加扣除的修改
或作废后，系统会弹出更正年度
汇算的提示，点击“去查看”，进

入“申报查询（更正/作废申报）”
界面，点击选择对应年度，进入

“申报记录详情”界面，点击“更
正”并完成对应年度汇算更正申
报。

综合《经济日报》《中国税务
报》《中国会计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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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泉州安溪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为纳税人讲解税务政策。 新华社发


